附件一 
泉州市教育系统安全教育管理和事故通报制度（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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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各级各类学校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进一步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保障学校的财产和教职员工、学生的生命安全，确保完成各项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为学校的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泉州市教育局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提出要求，并制定教育系统突发事故的通报机制。

第一条 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要求：

1、各级各类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要充分了解安全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各级学校领导一定要把安全教育管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

2、各级各类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项安全教育管理制度，明确各类教职员工的岗位操作规程，并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学习；以班级为单位，采取年段（班、队）会、国旗下的讲话、板报（电子屏幕）宣传、在校园网站开设安全教育管理栏目、讲座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体教职员工、学生的安全意识。

3、各级各类学校要健全本单位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责任制度和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治理网络，设立安全教育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责任人，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实行层级治理，各级责任人要对所管辖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杜绝事故隐患。

第二条 突发事故通报机制：

为了及时了解各级各类学校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情况，做到及时反映问题，在发生突发事故时能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控制和处理，把事故的影响和损失减至最低。泉州市教育局通过对有关事故情况的通报，使各级各类学校及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吸取事故教训，对事故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燃。制定突发事故通报制度如下：

1、一般事故（指无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各级各类学校负责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处理，并在处理完成后一个工作日内向所管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汇报有关情况。

2、伤人事故（指有人员轻伤或经济损失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事故发生后，在做好紧急处理工作后，应在第一时间向所管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汇报有关情况。

3、较严重的事故（指有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10000元以上）。事故发生后，在做好人员拯救和报案工作后，应在第一时间向所管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汇报有关情况。

    4、报告突发事故时应先以电话向所管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汇报有关情况（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联系电话见后）。此后，发生事故的学校应填报《泉州市学校安全事故及学生非正常死亡情况报告表》（见后），逐级上报有关情况。事故处理工作结束后，发生事故的学校应以书面形式把事故的原因、发生经过、处理情况、责任划分等向所管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汇报。
5、任何学校或个人对突发事故不得瞒报、迟报、谎报，不得阻碍他人报告，如发现有隐瞒事故不报的情况，将根据事故的大小，严厉追究领导责任，并要对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负全部责任。

上述有关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要求及突发事故通报制度，请各地各级各类学校严格认真执行。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泉州市教育局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联系电话

鲤城区：22385175；丰泽区：22508502；洛江区：22633810；

泉港区：87790288；台商区：27398852；开发区：2235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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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87376432；安溪县：23236030；永春县：23891936
德化县：23585380；市教育局：22782905

泉州市学校安全事故及学生非正常死亡情况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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